
 

安徽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皖安监健函〔2017〕53 号 

 

关于贯彻实施《用人单位职业健康 
基本工作要求与评估》的通知 

 

各市、省直管县安全监管局：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基本工作要求与评估》（ DB34/T 

2751—2016）已经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于 2017 年 1 月

30 日起施行。现就贯彻实施该标准提出以下要求：  

一、准确把握理解该标准。该标准规定了用人单位职业健康

工作基本要求，及对其职业健康工作情况进行评估的方法。其中

对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强制性的，对其职业健康

工作情况进行评估的方法是推荐性的。该标准既适用于用人单位

组织开展职业健康工作及进行自我评估，也适用于对用人单位职

业健康工作进行外部评估，还适用于职业健康监管部门对用人单

位履行法定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该标准是在 2013 年以来我省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基础建设活

动实践的基础上提炼优化而成的，将《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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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单位职业健康工作基本要求梳理归纳为 10 个方面 48 项工作，

并根据重要性划分为基础项、提高项、完善项三类。用人单位做

好了这 48 项工作就基本履行了《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的义务。

其中：基础项是国家安监总局曾经强调的“八个必须”的内容；基

础项 16 项与提高项 20 项，在《职业病防治法》中都规定了相应

的法律责任，如果不履行都有对应的处罚条款；完善项 12 项中

有部分义务在国家安监总局规章中规定了法律责任，有对应的处

罚条款。 

该标准对10个方面 48项工作开展情况都规定了检查方法与

评判标准，方便用人单位、评估人员准确评判，针对性地采取措

施：对不符合项及时整改，对基本符合项进一步改进；更重要的

是为安监部门检查判断用人单位是否履行了具体的法定义务提

供了遵循。 

该标准差别化对待大中型企业与小微型企业，包含了职业病

危害的程度区分，较好地提供了对各类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基本工

作总体情况的评估方法，便于用人单位准确评判本单位职业健康

工作情况并不断改进职业健康工作，也便于安监部门根据评估情

况对用人单位进行分类监管。 

二、依据该标准对用人单位实施分类监管。市、县（市、区）

安监部门要督促用人单位按照该标准全面开展职业健康基本工

作情况评估，并将评估结果（该标准 B.1、B.3）报告所在县（市、

区）安监局。各县（市、区）安监局在本局网站上公开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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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情况，接受劳动者与社会监督，并在核查的基础上对用人单

位进行分类监管：对未报告评估结果的单位进行执法检查，严格

依法处罚；对职业健康工作未达标单位进行立案调查，依法处罚；

对职业健康工作基本达标单位进行重点检查，责令用人单位限期

整改不符合项；根据监管能力或问题线索对职业健康工作合格单

位与职业健康工作良好单位进行抽查；发现用人单位自评结论不

符合该标准的，责令其重新评估并报告，或由安监部门组织评估

确定。安监部门未提出异议的职业健康基本工作情况评估结论录

入用人单位信用档案。 

市、县（市、区）安监部门要依据该标准对用人单位守法情

况进行检查评判。根据本地职业健康工作现状和用人单位职业健

康工作水平，可以对 10 个方面 48 项工作全面检查，也可以对其

中部分工作进行抽查，重点是抽查基础项与提高项，尤其要检查

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制度、定期检测与现状评价制度、职业

健康监护制度、职业病危害的强度、浓度与职业性伤害情况。严

格按该标准规定的检查方法、评判标准进行检查评判，详细具体

填写检查意见，明确评判结论。对有工作被评判为不符合且有相

应的处罚条款的要立案调查，督促整改，依法处罚。 

三、引导用人单位积极使用该标准。要通过广泛宣传学习推

动用人单位贯彻执行该标准。今年的《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和

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要重点宣传该标准，让每个已申报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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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的用人单位都配有、学习、运用该标准。要通过讲清该标准

与《职业病防治法》的关系提高用人单位贯彻该标准的自觉性，

引导用人单位对照该标准检查本单位履行职业病防治义务情况，

及时补缺补差。要让用人单位知晓安监部门将依据职业健康基本

工作评估情况实施分类监管。要选取基础建设活动开展好的企

业，率先培育成为“职业健康工作良好单位”，并鼓励其进而申请

“职业健康工作示范单位”荣誉称号。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在对用人单位进行现状评价时，要审

核、校正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基本工作评估情况，或帮助、指导用

人单位进行职业健康基本工作情况评估；也可受用人单位委托对

其职业健康基本工作情况进行评估。要通过评估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提高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水平。 

四、工作步骤 

今年 6 月底以前，所有用人单位都配有、学习该标准；今年

9 月底以前，各县（市、区）安监局在本级政府网或本局网站上

公布本辖区大中型企业职业健康基本工作评估结果并上报本级

政府和上级安监部门；今年 12 月底以前，各县（市、区）安监

局在本级政府网或本局网站上公布本辖区小微型企业职业健康

基本工作评估结果并上报本级政府和上级安监部门；今年 7 月份

起各级安监部门重点检查用人单位配有、学习、实施该标准情况，

全面依据该标准对用人单位履行职业病防治义务情况进行执法

检查，依法处置、处罚。今年年底前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基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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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评估结果报告实现信息化常态化管理，及时更新评估信息。 

我局《关于开展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基础建设活动的通知》（皖

安监健〔2013〕42 号）即日起废止。 

 

附件：1.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基本工作要求与评估》（DB 

34/T 2751-2016） 

2. 大中型/小微型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基本工作情况

评估结果汇总表 

                         

 

 

安徽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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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中型/小微型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基本工作情况 

评估结果汇总表 
 

 

________县（市、区）安监局 公布/上报                   

序

号 
用人单位名称 

用人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用人单位自报评估结果 核查纠正后评估结果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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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国家安监总局、省职业病防治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安徽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7 年 4 月 17 日印发 

共印 8 份 


